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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人民政府

关于对建筑物进行命名的通知
周政字〔2023〕2 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

驻周各行政企事业单位：

根据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《山东省地名管理办法》和

《淄博市地名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按照“尊重

历史、符合习惯、体现规划、好找好记”的命名原则，对建筑物

进行命名。现将其名称、范围、建设内容等通知如下：

东川大厦。该项目位于周村区青年路街道，由淄博纳川置业

有限公司开发建设，山东宝诚集团承建，用地性质为商务金融用

地。项目四至为：东至淄博碧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地，南至

人民路（西段），西至正阳路，北至嘉澜地花园。该建筑物由一

栋 13 层的主楼和 5 层裙房组成，主楼 6 至 13 层为公寓，裙房为

酒店和商业。公寓总计 202 间，客房总计 116 间。项目开工日期

为 2022 年 7 月，计划竣工日期为 2024 年 7 月，计划于 2024 年

10 月 1 日交付使用。“东”是太阳升起的方向，寓意大厦欣欣向

荣，“川”取自海纳百川，寓意大厦汇集八方宾客，门庭若市，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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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“东川大厦”。

周村区人民政府

2023 年 2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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